
海富通精选证券投资基金

第十二次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０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海富通精选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海富通精选混合
基金主代码

５１９０１１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０３

年
８

月
２２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及本基金合同和基金更新招募说
明书

收益分配基准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截止收益分配基准日的相关指
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
（

单位
：

元
）

０．９４８０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
（

单位
：

元
）

３

，

７００

，

４６６

，

５５５．６９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
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

（

单
位

：

元
）

－

本次分红方案
（

单位
：

元
／ １０

份基
金份额

）

１．５０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
２０１０

年度第
１

次分红
注：

１

、本基金初始面值为

１

元，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４

日拆分后，面值调整为

０．３０３４

元；

２

、本基金合同未对每次基金收益分配金额占收益分配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的比例

做出规定。

２．

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５

日
除息日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５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７

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注册登记人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登记在册
的本基金全体份额持有人

。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

，

注册登记机构将以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５

日除
息后的基金份额净值为基准计算其再投资所得的基金份额

，

并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６

日直接计入其基金账户
，

投资者自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７

日起可以
查询

、

赎回再投资所得的基金份额
。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

、

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
［

２００２

］

１２８

号
《

关于开放式证券投
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

》，

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
，

暂免征
收所得税

。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和红利再投资费用
。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由于本基金份额持有人在销售机构查询到的分红方式可能与实际的分红方式存在差

异，为确保基金份额持有人以所希望的分红方式参与分红，本公司特别提示广大基金份额持

有人：

１

、请认真阅读本公司寄送的对账单（包括纸质和电子对账单，下同）。对账单上显示的分

红方式为本基金注册登记机构登记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在相应销售机构的分红方式。 本公司

在每季度结束后

１５

个工作日内向所有当季发生交易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寄送对账单。 如未能

如期收到对账单，基金份额持有人可致电本客服中心并要求补寄。

２

、本基金各类份额的默认分红方式为现金分红，基金份额持有人可在任意工作日到销

售机构申请更改分红方式， 最终分红方式以权益登记日之前最后一次选择的分红方式为准

（权益登记日申请更改分红方式的，对本次分红无效）。

３

、自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７

日起，投资者在各销售机构申请设置的基金分红方式相互独立、互不影

响，若基金份额持有人需要变更本基金在多个销售机构的分红方式，应分别向这些销售机构

提交设置分红方式的交易申请。

４

、除息日申请申购的本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除息日申请赎回的本基金份额

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５

、 投资者可通过拨打本公司客服热线

４００８８－４００９９

或登陆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ｈｆｔｆｕｎｄ．ｃｏｍ

查询当前的分红方式及了解本基金其他有关信息。

６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

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因基金分红导致基金份额净值变化，不会改变基金的风险收

益特征，不会降低基金投资风险或提高基金投资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不代表未来表现，敬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０

日

海富通精选证券投资基金暂停大额申购和

转换转入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０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海富通精选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海富通精选混合
基金主代码

５１９０１１

基金管理人名称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海富通精选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海富通精选证券投资基金更
新招募说明书

》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
、

金额及
原因说明 暂停大额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０

日

暂停大额转换转入起始日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０

日
限制申购金额

（

单位
：

元
）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限制转换转入金额
（

单位
：

元
）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暂停
（

大额
）

申购
（

转换转入
、

赎
回

、

转换转出
、

定期定额投资
）

的
原因说明

为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

注：各销售机构（包括各代销机构、本公司网上交易和直销中心）在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０

日至

４

月

２２

日暂停海富通精选证券投资基金的大额申购（含定期定额申购）和转换转入业务。

２．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１

、海富通精选证券投资基金的赎回和转换转出业务仍将照常办理；

２

、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５

日起，本公司将取消上述大额申购（含定期定额申购）及转换转入业务的

限制，届时将不再另行公告；

３

、如有疑问，请拨打本公司客服热线

４００８８－４００９９

或登陆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ｈｆｔｆｕｎｄ．ｃｏｍ

获

取相关信息。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０

日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银华中证等权重

90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在上海证券参加网上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决定自

2011

年

4

月

22

日起在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上海证券

"

）参加银华中证等权重

90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161816

，以下简称

"

银华中证等权

90

指数分级

"

）网上申购

业务费率优惠活动。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适用投资者范围

通过上海证券网上交易系统办理银华中证等权

90

指数分级基金申购业务 （不含定期定

额投资业务）的基金投资者。

二、活动时间

自

2011

年

4

月

22

日起的全部法定基金交易日。 优惠活动或业务规则如有变动

,

请以上海

证券及本公司最新公告信息为准。

三、活动内容

活动期间， 投资者通过上海证券网上交易系统成功办理银华中证等权

90

指数分级基金

(

仅限场外前端模式

)

申购业务的，其办理申购费率享有

4

折优惠。若享有折扣后申购费率低于

0.6%

，则按

0.6%

执行；若享有折扣前的标准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0.6%

，则按标准费率执行，

不再享有费率折扣。 标准申购费率为单笔固定金额收费的，按照标准费率执行。

本费率优惠活动内容的解释权归上海证券，费率优惠活动内容执行期间，业务办理的相

关规则及流程以上海证券的安排和规定为准。

四、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1

、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西藏中路

336

号

电话：

021-53519888

传真：

021-53519888

客服电话：

400-891-8918

、

021-962518

联系人：张瑾

公司网址：

www.962518.com

2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010-85186558

，

400-678-3333

网址：

www.yhfund.com.cn

重要提示：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所有。

风险提示：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

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1

年

4

月

20

日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银华全球核心优选证券投资基金

业绩比较基准更名并修改基金合同的公告

根据《银华全球核心优选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相关规定，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本基金管理人

"

）管理的银华全球核心优选证券投资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为

"

标

准普尔

/

花旗全球市场指数（

S&P/Citigroup BMI Global

）

×60%+

香港恒生指数（

Hang Seng In－

dex

）

×40%"

。

根据标准普尔

/

花旗全球市场指数的编制人

Standard&Poor' s

公司的通告， 标准普尔

/

花

旗全球市场指数 （

S&P/Citigroup BMI Global

） 名称已更改为标准普尔全球市场指数（

S&P

Global BMI

）。 指数的编制方法、计算和管理无任何改变。 因此，本基金管理人旗下银华全球

核心优选证券投资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相应更名为

"

标准普尔全球市场指数 （

S&P Global

BMI

）

×60%+

香港恒生指数（

Hang Seng Index

）

×40%"

。

基于上述业绩比较基准的变更，《银华全球核心优选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中

"

十四、

基金的投资

"

中的

"

（七）业绩比较基准

"

修改如下：

"

（七）业绩比较基准

本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为：

标准普尔全球市场指数 （

S&P Global BMI

）

×60%+

香港恒生指数 （

Hang Seng Index

）

×

40%

。

考虑本基金正常状态之下的股票资产投资比例，本基金选择市场代表性较好、具备较好

公信力的标准普尔全球市场指数（

S&P Global BMI

）

×60%+

香港恒生指数（

Hang Seng Index

）

×40%

作为本基金产品的业绩比较基准。

S&P Global BMI

覆盖全球

52

个市场的

11,000

多家上市公司， 其中包括

26

个发达市场和

26

个发展中市场；涵盖全球上市股票约

97%

的市值。 在几家国际指数提供商中，

S&P Global

BMI

在保持同一编制方法的前提下，拥有最长的历史记录，同时更广泛的代表了全球市场的

走势，在国际上被广泛采用为有关投资产品的业绩基准。 本基金资产大于

60%

的资产投资于

全球范围内的公募基金， 既包括发达市场， 又包括新兴市场。 因此基金管理人认为

S&P

Global BMI× 60%

是本基金全球范围内公募基金投资组合的适当的业绩比较基准。

恒生指数的成分股以在联交所主板作第一上市的公司为选取目标，自

2006

年

9

月

11

日纳

入中国内地国企

H

股。 恒生指数下设四个分类指数：金融、公用事业、地产和工商业，囊括所

有的成分股。

本基金基金资产不高于

40%

的资产投资于香港市场。 恒生指数既有长期的历史纪录，又

合理地反映了大中华地区主要股票的市场表现， 为市场普遍接受。 基金管理人认为恒生指

数

×40%

是本基金香港股票投资组合适当的业绩比较基准。

若法律法规发生变化，或者证券市场中有其他代表性更强的业绩比较基准推出，基

金管理人可以依据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合法权益的原则， 对业绩比较基准进行相应调

整。

"

由于此修改仅为基金业绩比较基准指数名称的改变， 不涉及基金合同当事人权利义务

关系的变化，故对原有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无实质性不利影响，不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

大会。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

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将来表现。投资有风险，

敬请投资者认真阅读基金的相关法律文件， 并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

投资。

特此公告。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1

年

4

月

20

日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银华中证等权重

90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在交通银行开通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及

参加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决定自

2011

年

4

月

22

日起在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交通银行

"

）开通银华中证等权重

90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161816

，以下简称

"

银华中证等权

90

指数分级

"

）的定期定

额投资业务及参加费率优惠活动。 交通银行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每期最低扣款金额

100

元，具

体办理细则详见交通银行网站。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适用投资者范围

通过交通银行柜台渠道及电子渠道（网上银行及手机银行）办理基金申购及定期定额投

资业务的开放式基金投资者。

二、费率优惠活动时间

1

、 投资者通过交通银行电子渠道成功办理银华中证等权

90

指数分级申购业务的时间

为：

2011

年

4

月

22

日至

2011

年

6

月

30

日间的全部法定基金交易日。

2

、投资者通过交通银行柜台渠道或电子渠道成功办理银华中证等权

90

指数分级定期定

额投资业务的时间为：自

2011

年

4

月

22

日起的全部法定基金交易日。

3

、优惠活动或业务规则如有变动

,

请以交通银行及本公司最新公告信息为准。

三、费率优惠活动内容

1

、活动期间，投资者通过交通银行电子渠道成功办理银华中证等权

90

指数分级申购资

业务的，其办理申购费率享有

8

折优惠。 若享有折扣后申购费率低于

0.6%

，则按

0.6%

执行；若

享有折扣前的标准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0.6%

，则按标准费率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 标准

申购费率为单笔固定金额收费的，按照标准费率执行。

2

、活动期间，投资者通过交通银行柜台渠道或电子渠道成功办理银华中证等权

90

指数

分级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其办理定期定额投资费率享有

8

折优惠。 若享有折扣后申购费率

低于

0.6%

，则按

0.6%

执行；若享有折扣前的标准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0.6%

，则按标准费率执

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 标准申购费率为单笔固定金额收费的，按照标准费率执行。

本费率优惠活动内容的解释权归交通银行，费率优惠活动内容执行期间，业务办理的相

关规则及流程以交通银行的安排和规定为准。

四、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1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188

号

联系人：曹榕

电话：

021-58781234

传真：

021-58408483

客户服务电话：

95559

网址：

www.bankcomm.com

2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010-85186558

，

400-678-3333

网址：

www.yhfund.com.cn

重要提示：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所有。

风险提示：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

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1

年

4

月

20

日

汉盛证券投资基金

２０１０

年度收益分配公告

２０１１

年

０４

月

２０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汉盛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富国汉盛封闭
基金主代码

５００００５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１９９９

年
０５

月
１０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证券投资基金法
》、《

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
法

》、《

汉盛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收益分配基准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截止收益分配基准日
的相关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
（

单位
：

人民币元
）

１．６２３１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
（

单位
：

人民币元
）

８３０

，

２７８

，

５０３．５７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
定的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
金额

（

单位
：

人民币元
）

７４７

，

２５０

，

６５３．２１

本次分红方案
（

单位
：

元
／ １０

份基金份额
）

３．７５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
２０１０

年年度第
１

次分红
注：本基金合同约定全年收益分配比例不得低于年度可分配收益的

９０％

，

２０１０

年度可分

配收益为

８３０

，

２７８

，

５０３．５７

元。 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红比例计算，本基金

２０１０

年应分配收益

为

７４７

，

２５０

，

６５３．２１

元。 本基金本次收益分配金额为

７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占本基金

２０１０

年度可

分配收益的

９０．３３％

。

２

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０４

月
２５

日
除息日

２０１１

年
０４

月
２６

日
（

场内
）

－

（

场外
）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１

年
０４

月
２９

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交易结束后

，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汉盛证券投资基金全
体基金份额持有人

。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
、

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规定
，

基金向投资者
分配的基金收益

，

暂免征收所得税
。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

注： 本公司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７

日

１６

：

００

前将拟分配的现金红利款及代理发放红利的手续

费足额划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的指定银行账户， 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收到相应款项后，在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８

日闭市后通过资金结算系统将

现金红利款划付给指定的证券公司。 投资者可在红利发放日领取现金红利。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本基金分红并不改变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 也不会因此降低基金投资风险或提高基

金投资收益。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

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咨询方式：

登陆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ｗｗｗ．ｆｕｌｌｇｏａｌ．ｃｏｍ．ｃｎ

。

拨打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９５１０５６８６

、

４００８８８０６８８

。

长城双动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收益分配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０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长城双动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长城双动力股票
基金主代码

２０００１０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５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长城双
动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长城双
动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

更新
）》

等
收益分配基准日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８

日

截止收益分配基准日
的相关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
（

单位
：

人
民币元

）

１．２１２８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
（

单
位

：

人民币元
）

３３

，

１３６

，

２６６．４３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
的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
（

单位
：

人民币元
）

３

，

３１３

，

６２６．６４

本次分红方案
（

单位
：

元
／ １０

份基金份额
）

０．２５００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
２０１１

年度的第
１

次分红
注：根据本基金基金合同“在符合有关基金分红条件的前提下，本基金收益每年最多分

配

６

次，每次基金收益分配比例不低于可分配收益的

１０％

”的约定，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８

日，按照

本基金基金合同约定的分红比例计算的长城双动力股票应分配金额为

３

，

３１３

，

６２６．６４

元。

２

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５

日
除息日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６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７

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的投资者其现金红利转换为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
净值

（

ＮＡＶ

）

确定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６

日
；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
者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７

日划入其基金账户
。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８

日起投资者可以查询
、

赎回
。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

、

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
［

２００２

］

１２８

号
《

关于证券投资
基金税收问题的通知

》

及财税
［

２００８

］

１

号
《

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
惠政策的通知

》

的规定
，

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
，

暂免征收
所得税

。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和红利再投资费用
。

注：选择现金红利方式的投资者的红利款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７

日自基金托管账户划出。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

１

）本次收益分配公告已经本基金托管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复核。

（

２

）权益登记日当天有效申购、转换转入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日当

天有效赎回、转换转出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

３

）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分红，投资者可以前往本基金销售网点修改本基金的

分红方式，本次收益分配将以投资者在权益登记日之前（含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５

日）最后一次选择的

分红方式为准。

（

４

）本基金可以在不同的销售机构设置不同的分红方式，投资者若在多个销售机构持有

本基金，修改在某个销售机构的分红方式不会改变在其他销售机构设置的分红方式。

（

５

）本基金在除息日当天（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６

日）暂停办理转换业务。

（

６

）本基金的分红将导致基金净值产生变化，但不会改变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也不

会降低基金投资风险或提高基金投资收益。

（

７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本基金的详情：

１

）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ｃ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８８６８－

６６６

。

２

）本基金代销机构：中国建设银行、工商银行、交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农业银行、招商

银行、华夏银行、民生银行、中国光大银行、中信银行、北京银行、上海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

行、平安银行、深圳农村商业银行、中信建投证券、海通证券、申银万国证券、国泰君安证券、

长城证券、兴业证券、平安证券、招商证券、银河证券、中信证券、东方证券、华泰证券、国都证

券、中航证券、渤海证券、国盛证券、国信证券、华泰联合证券、广州证券、世纪证券、齐鲁证

券、中信万通证券、安信证券、光大证券、东海证券、恒泰证券、国元证券、中投证券、西部证

券、长江证券、华宝证券、日信证券、民生证券。

特此公告

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０

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２５０７

证券简称
：

涪陵榨菜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１－０１６

重庆市涪陵榨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

重庆市涪陵榨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８

日在《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披露了《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摘要》、《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季度季度报告全文》、《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季度季度报

告正文》。 由于工作疏漏，公司上述报告中相关数据存在差错，经复核，现对上述报告更正如

下：

一、《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第

６

页二、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二）主要财务指

标“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股）和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

股）”

２０１０

年末及本年比上年末增减（

％

）更正前如下：

指标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０９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股
）

０．９６ １．２７ －２４．４１％

指标项目
２０１０

年末
２００９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

％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７．０８ ２．２２ ２１８．９２％

更正后如下：

指标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０９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股
）

０．７３ １．２７ －４２．５２％

指标项目
２０１０

年末
２００９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

％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５．４１ ２．２２ １４３．６９％

二、《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摘要》第

２

页

３．２

主要财务指标“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元

／

股）和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

股）”

２０１０

年末及本年比上年末增减

（

％

）、

２００８

年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

股）更正前如下：

指标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０９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

元
／

股
）

０．９６ １．２７ －２４．４１％

指标项目
２０１０

年末
２００９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

％

）

２００８

年末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
股净资产

（

元
／

股
）

７．０８ ２．２２ ２１８．９２％ １．９７

更正后如下：

指标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０９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

元
／

股
）

０．７３ １．２７ －４２．５２％

指标项目
２０１０

年末
２００９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

％

）

２００８

年末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５．４１ ２．２２ １４３．６９％ １．８６

三、《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季度季度报告全文》和《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季度季度报告正文》第

１

页

２－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股）上年同期数据，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本报告期数据，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本报告期数据及增减变动（

％

）”更正前如下：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

％

）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股
）

０．１５ ０．７９ －８１．０１％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１．９０％ ５．８９％ －３．９９％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１．８８％ ５．８７％ －３．９９％

更正后如下：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

％

）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股
）

０．１５ ０．０１ １４００．０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１．９３％ ５．８９％ －３．９６％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１．９２％ ５．８７％ －３．９５％

上述更正对公司财务状况不产生影响；上述报告其他内容没有更改。 更正后的《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摘要》和《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季度季度报告全文》、《公

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季度季度报告正文》详见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公司对上述

差错给投资者和使用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公司今后将加强信息披露的审核工作，不断提

高信息披露质量。

特此公告

重庆市涪陵榨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０

日

证券代码
：

002483

证券简称
：

润邦股份 公告编号
：

2011-031

江苏润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

经公司股东南通威望实业有限公司提议，本次年度股东大会增加了《关于修订〈公司章

程〉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

2011

年

4

月

6

日巨潮网、《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报》刊登的《关于

增加

2010

年度股东大会临时提案的公告》。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会议召开时间：

2011

年

4

月

19

日。

2

、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

3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记名投票的方式。

4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吴建先生。

6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规定。

7

、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共

6

人，代表股份

132,371,48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66.19%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审议通过《

201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132,371,480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

权。

（二）审议通过《

201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132,371,480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

权。

（三）审议通过《

2010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

132,371,480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

权。

（四）审议通过《

201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

132,371,480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

权。

（五）审议通过《

2010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议案》。

表决结果：

132,371,480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

权。

（六）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公司

2011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续聘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

2011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

表决结果：

132,371,480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

权。

（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监事

2010

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

132,371,480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

权。

（八）审议通过《关于预计公司

201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的议案》。

表决结果：

38,621,480

股同意，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反

对，

0

股弃权。

关联股东南通威望实业有限公司、南通晨光投资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九）审议通过《关于更换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刘晓红女士辞去公司独立董事，并选举倪受彬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

132,371,480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

权。

（十）审议通过《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

132,371,480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

权。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表决结果：

132,371,480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

权。

（十二）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在本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实施后，对《公司章程》第六条、第十九条作如下修

改：

1

、原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0,000

万元。

修改为：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36,000

万元。

2

、原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20,000

万股，均为普通股。

修改为：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36,000

万股，均为普通股。

表决结果：

132,371,480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

权。

三、律师见证情况

江苏洲际英杰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到会见证本次年度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江苏润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4

月

20

日

股票代码
：

002471

股票简称
：

中超电缆 公告编号
：

2011-019

江苏中超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
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一、重要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况发生。

二、会议通知情况

公司于

2011

年

3

月

28

日发出了《江苏中超电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0

年年度股东大

会的通知》，该会议通知已于

2011

年

3

月

28

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上公开

披露。

三、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

、会议时间：

2011

年

4

月

19

日（星期二）上午

10

点整

3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杨飞先生

4

、会议召开地点：江苏省宜兴市西郊工业园振丰东路

999

号江苏中超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楼

11

楼会议室

5

、召开方式：现场会议方式

6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

定。

四、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2

名，代表股份总数

12000

万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75%

。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杨飞先生主持，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北

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进行见证， 并出具法

律意见书。

五、会议表决情况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以现场书面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关于公司

2010

年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的议案》

同意：

12000

万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同意的股份数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或其授权代表）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

表决结果为通过。

（二）审议《

201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12000

万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同意的股份数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或其授权代表）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

表决结果为通过。

（三）审议《

201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12000

万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同意的股份数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或其授权代表）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表

决结果为通过。

（四）审议《关于续聘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同意：

12000

万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同意的股份数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或其授权代表）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表

决结果为通过。

（五）审议《公司关于调整募投项目投资计划的议案》

同意：

12000

万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同意的股份数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或其授权代表）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表

决结果为通过。

（六）审议《

2010

年利润分配的议案》

同意：

12000

万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同意的股份数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或其授权代表）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表

决结果为通过。

（七）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独立董事作

2010

年度述职报告，该报告对公司独立董事

2010

年度

出席董事会及股东大会的情况、发表独立意见情况、对公司进行现场调查情况及保护中小股

东权益方面所做的工作等履职情况进行了说明。述职报告全文详见

2011

年

3

月

28

日巨潮资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

）《独立董事

2010

年度述职报告》。

六、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

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

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相关

规定，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三份，经本所律师签字并加盖公章后生效。

特此公告。

江苏中超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四月十九日

备查文件：

1

、江苏中超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18

2011

年
4

月
20

日星期三


